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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斷層調查，現階段未發現活動斷層具有直接錯移之證據。且依交通部中央氣象局研判本次

地震為近東西走向，向北傾斜之發震構造引起，同時震源深度約地下 16 公里深，據該區域之

既有地質資料，與該區已知之活動斷層形貌均不相符。因此，初步研判本次地震應非已知活

動斷層所致。 

（六）行政院函送王委員惠美就鑒於我國已是世界上人口老化速度最快的

國家之一，在進入高齡化社會後，高齡者的教育及學習將成為重要

課題……政府有必要重新思考高齡教育實施的目標及方式，提高高

齡教育預算，並建立完善教學相關制度以及培育專業師資問題所提

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3 月 4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10450 號） 
（立法院函 編號：9-1-2-14） 

王委員就「鑒於我國已是世界上人口老化速度最快的國家之一，在進入高齡化社會後，高齡

者的教育及學習將成為重要課題……政府有必要重新思考高齡教育實施的目標及方式，提高高齡教

育預算，並建立完善教學相關制度以及培育專業師資」所提質詢，經交據教育部查復如下： 

一、我國高齡人口逐年遞增，面對人口高齡化議題，本部積極推動樂齡學習政策，讓國民具備終身

學習理念。在國人壽命逐年延長之下，除了福利及醫療的健全體系外，如何以多元、創新的

學習活動，讓高齡者有共享教育資源的權利，不因年齡不同而有所差異，實為高齡社會中的

重要課題。 

二、未來 10 年，我國在人口結構上老化速度非常快，不比歐美先進國家約有 50-100 年的因應準備

時間，高齡少子女化現象所帶來高齡人口的醫療、健康、照護、福利及教育等問題，已日益

急迫。國內中高齡者大部分身體還很健康，為使中高齡者維持健康，避免他們變成需要被照

顧的一群，參考各先進國家在因應高齡社會的來臨，重要的對策之一就是「學習機制的建立

」與「學習機會的提供」，藉由教育提升「第三年齡」中高齡者持續學習成長和發展，協助

高齡者適應家庭角色轉變、再就業或擔任志工等新角色的發展，另一方面，亦可幫助高齡者

追求心靈的成長，開發潛能，體現生命價值。進而防止晚年期生理、心理和社會機能的衰退

，降低國家安養照護、醫療保健等財政負擔。 

三、本部於 95 年公布「邁向高齡社會老人教育政策白皮書」，為提供國內高齡長者多元的學習管

道，逐年編列預算，擬定可實施之系統性、在地性的作法及計畫，各項工作推動略述如下： 

(一)系統化的推動樂齡學習工作 

1.成立社區終身學習中心：本部於 96 年推動活化校園相關計畫，於國小及國中設置 13

所高齡學習中心、6 所社區玩具工坊，將社區小學轉型為社區中孩子與長者的學習中心

，不僅活化學校的空間，更重新提升高齡者的人力再運用價值。本計畫執行 3 年（97

至 99 年度），計辦理 3,893 場次活動，12 萬 1,931 人參與，99 年 11 月將有意願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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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之學校轉型為「樂齡學習中心」。 

2.補助成立各鄉鎮市區樂齡學習中心：基於社區終身學習中心試辦成功，本部於 97 年起

，依據高齡者學習特性，以「就地老化」、「在地學習」理念為主，補助各直轄市、

縣（市）政府結合在地組織，逐年於轄屬鄉鎮市區設置樂齡學習中心，提供 55 歲以上

國民多元學習課程，中心的課程依據時勢變化、高齡者學習需求及政策之落實修正，

105 年課程以樂齡學習核心、中心自主規劃、貢獻社會服務課程，讓高齡者不僅培養興

趣，更能兼備面對晚年老化的挑戰。截至 105 年已於全國成立 338 所樂齡中心，多年

來已累積辦理 37 萬 1,462 場次樂齡活動。為避免學習資源集中於少數人，本部將樂齡

學習資源以鄉鎮市區為主軸，擴展推動至村、里，符合教育平等及社會公平正義原則

，以永續經營為目標： 

(1)培訓在地化樂齡志工團體：為發揮高齡者貢獻服務的精神，全國樂齡學習中心均召

募「樂齡志工隊」，並規劃培訓等相關課程。各樂齡志工運用其專長組成樂齡故事

劇團，演出其生命故事；擔任宣導員進行宅配服務，到大樹下、廟宇等高齡者集會

的場所，邀請更多高齡者學習。目前志工人數為 1 萬 0,032 名。 

(2)成立縣市級樂齡學習示範中心：為發展國內本土化之樂齡學習模式，連續 3 年（

101─103 年度）擇全國優質之樂齡學習中心轉型為「樂齡學習示範中心」，作為未

來樂齡學習中心之學習典範，目前已有臺北市等 12 個縣市成立示範中心。 

(3)實施樂齡學習社區拓點：基於部分高齡者受限於交通問題無法學習（如山區），爰

本部於 102 年開始實施「村里拓點計畫」，讓高齡者就近學習，104 年已拓展至全

國 1,766 個村里。 

(4)發展樂齡學習特色課程：「特色課程」是 102 年全國各樂齡學習中心的重點工作，

全國樂齡學習中心可以藉由自己所在地區的文化特色等，發展出屬於中心的特色課

程，讓高齡者在學習過程中不只能產出成果，也能因為特色課程的展示或演出，得

到掌聲與自信。 

(5)成立樂齡學習自主（服務）團體：為提倡「老人服務老人」及永續發展樂齡學習工

作，本部強化中心學員於學習後轉型為「自主學習團體」，平時不僅會定期聚會共

學，也會前往安養機構、醫院等，與長者、院生歡度有意義及特別的重陽節，展現

自己的能量，104 年共有 797 個自主學習（服務）團體運作。 

3.首創「樂齡大學」：本部於 97 年結合國內 13 所大學辦理老人短期（5 天）學習活動，

並於 98 年更名為「樂齡學堂（2 週）」；99 年與 56 所大學試辦學期制，更名為「樂

齡大學」，以 18 週學制之學習方式，讓 55 歲以上國民有機會進入校園和大學生學習

，活動課程以老化及高齡化、健康休閒、學校特色等，開啟了長者進入大學校園的契

機，一圓高齡者上大學的夢想，而樂齡大學從 99 學年度 56 所，到 104 學年度 103 所

，逐年成長的校數，讓樂齡長者可以有更多的機會及選擇進入大學圓夢，共享豐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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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 

(二)建置專業輔導機制：為提供質量並重之高齡教育，及輔導各縣市政府重視高齡教育政策

之推動，本部各項推動策略如下： 

1.成立專業輔導團：於 97 年推動樂齡學習中心計畫之同時，即委託專業學術團隊成立樂

齡輔導團，101 年因應樂齡學習中心數增加，更擴增委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暨南

國際大學、國立中正大學及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具有成教及專業能力大學，成立 5 個輔

導團，辦理分區培訓工作、研編教材、辦理聯繫及檢討會議，並訪評樂齡學習中心，

形成政策建議。 

2.建立評鑑及訪視機制：為強化全國各樂齡學習中心發揮功能，每年辦理全國樂齡學習

中心訪視計畫及關懷新的中心運作，藉由實地訪視，審視各中心在管理、課程、軟硬

體設備、行銷宣傳等能力，並據此協助解決行政層面問題。 

3.培訓高齡教育專業人員：基於國內高齡人口日趨增加，為鼓勵高齡者於退休後，仍可

將智慧及經驗傳承貢獻於社會，於 101 年培訓樂齡教育專業人員，101 至 102 年計通過

688 名專業人員，目前正培訓高齡自主學習團體帶領人，以強化專業人力。 

4.研發高齡教育系列教材：為協助各樂齡學習中心推廣課程及強化教師教學方法，近年

積極研發有關代間教育、退休生涯規劃、樂齡學習創意教材、自主學習團體、生命教

育等議題之教材，累計至 104 年已研發出版 30 種教材，提供全國中心與相關單位運用

。 

四、每年擴增相關預算： 

(一)本部實施樂齡學習各項計畫，均以高齡者學習的近便性為考量，因此，在高齡教育有限

的資源及經費下，為提供質量並重之樂齡學習活動，有效運用在地組織、退休人力及專

業輔導團隊，於各縣市普遍設置鄉鎮市區樂齡學習中心，更開拓大學資源及結合高齡人

力，提供高齡者適性的學習活動。 

(二)因應高齡人口數量逐年攀升，業逐年調升高齡教育預算，近 3 年編列數均逐年成長，如

下：103 年編列新臺幣（以下略）1 億 4,955 萬 2,000 元、104 年編列 1 億 5,919 萬 8,000

元、105 年編列 1 億 7,191 萬 4,000 元，並擬列入 106 年「教育預算增加 0.5%」之計畫項

目之一。 

五、綜上所述，本部自公布「邁向高齡社會老人教育政策白皮書」以來，持續研擬相關計畫推動國

內中高齡者之樂齡學習活動，運用系統化的培訓、在地的課程設計之策略，讓計畫精進落實

執行。依據本部 103 年度執行「成人教育調查報告」，65 歲以上高齡者參加學習活動從 97 年

11.40%、100 年 17.42%攀升至 103 年 22.64%，逐年提升的參與率顯示本部在樂齡學習推動的

成效。103 年，本部以「活躍樂齡、深耕拓點」獲得「第六屆行政院政府服務品質獎」的「服

務規劃機關」獎項，這是本部首次獲得此獎項，代表推動全國樂齡學習教育的績效，獲得高

度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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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107 年國內將邁入高齡社會，本部後續將因應高齡社會來臨，研擬具體可行之中程計畫，加強

國內樂齡學習體系之師資素質及建立認證制度，讓高齡者享有專業的教學水準，持續推動各

項有益於高齡者學習措施，達成高齡教育為全民教育之一環。 

（七）行政院函送王委員惠美就彰化縣和美、線西、伸港三鄉鎮高中職升

學資源不足，建議政府相關單位於當地增設高中問題所提質詢之書

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3 月 4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10447 號） 
（立法院函 編號：9-1-2-11） 

王委員鑑於彰化縣和美、線西、伸港三鄉鎮高中職升學資源不足，建議政府相關單位於當地

增設高中所提質詢，經交據教育部查復如下： 

一、為避免彰化縣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管道招生名額少於報名人數，彰化縣政府前於 104 年底行

文本部申請提高 105 學年度彰化區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招收新生班級人數，經本部審慎評估，

已於 104 年 12 月 28 日臺教授國字第 1040129725 號函復該府（副知王委員國會辦公室），有

關本部相關因應措施如下： 

(一)提撥 105 學年度五專學校部分招生名額，併入高級中等學校各就學區免試入學管道辦理

招生，其中分配予彰化區之招生名額計有 324 人。 

(二)本部已核定彰化區部分高級中等學校 105 學年度（單一學年度）調增招生班級數，增加

之招生名額計有 98 人。 

(三)經審酌前開措施已增加之免試入學管道招生名額，本部另案核定彰化區國、私立高級中

等學校 105 學年度（單一學年度）招收新生班級學生人數增加 1 人，增加之招生名額計

有 340 人。 

二、承上，105 學年度彰化縣境內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管道招生名額業增加至 1 萬

4,614 人，而依彰化縣政府 104 年 10 月 22 日府教學字第 1040355849 號函所述，該府推估 105

學年度免試入學管道招生名額至少需 1 萬 3,330 人，爰 105 學年度彰化區免試入學招生名額應

已符合當地學生之就學需求。另彰化縣政府復於 105 年 2 月 26 日再召開會議訴求再增加彰化

區高級中等學校招生名額，本部將另案研處。 

三、另依據高級中等教育法第 4 條第 1 項規定：「高級中等學校由中央政府、直轄市政府、縣（市

）政府或由私人依私立學校法設立之」。考量受少子女化之影響，國民中學應屆畢業學生人

數呈現逐年下降之趨勢，爰本部目前暫無於彰化縣設立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之規劃；另彰化縣

政府如經審慎評估和美、線西、伸港三鄉鎮之未來人口趨勢、學生來源、教育需求、資源分

配及學校辦學所需費用等因素後，有設校之規劃，基於「地方自治」之精神，本部予以尊重

。 

（八）行政院函送王委員惠美就中部各縣市陸續出現垃圾危機問題所提質


